
   

立法會 CB(4)379/17-18(02)號文件  
 

2018 年 1 月 13 日  
資料文件  
 

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 
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  

 
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的運作情況  

 
 

 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教育局轄下幼稚園及幼兒中心

聯合辦事處（聯合辦事處）的運作情況。  
 
背景  
 
2.  在兒童早期的發展，照顧和教育是相輔相成的。考慮

到兒童的發展需要及避免揠苗助長，幼稚園教育由三歲開始。基

於這個理念，幼稚園教育一般為三至六歲兒童而提供，受《教育

條例》規管並由教育局監管。另一方面，幼兒照顧服務一般為零

至三歲以下的兒童而提供，受《幼兒服務條例》規管並由社會福

利署（社署）監管。  
 
3.  為了向選擇在同一處所同時營辦幼稚園及幼兒中心

（一般統稱幼稚園暨幼兒中心）的機構提供一站式服務，教育局

於 2005 年成立聯合辦事處，由教育局和社署調配人員組成。與

此同時，政府提供其他各類幼兒照顧服務（包括不設幼稚園部的

幼兒中心、留宿幼兒中心、特殊幼兒中心），以及輔助服務（包

括兼收計劃、延長時間服務、暫託幼兒服務）。這些服務各有其

特點及目的（例如康復、照顧家長的社會需要等），屬於社署的

管轄範疇。幼兒中心、留宿幼兒中心及特殊幼兒中心受《幼兒服

務條例》規管。  
 
一站式服務  
 
4.  由於不同年齡組別的兒童在照顧及教育方面各有不同

的需要，幼稚園及幼兒中心須遵守的法例及運作規定亦有所不

同。為了便利營辦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機構為兒童提供優質的教

育及照顧服務，教育局及社署聯合編訂和公布了《學前機構辦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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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冊》，該手冊亦納入了屋宇署、消防處、衞生署等相關部門的

意見，提供一站式的全面指引，列明有關空間要求、傢俱及設

備、安全措施、健康、衞生、課程及活動等方面的詳情，讓營辦

幼稚園及幼兒中心的機構明白須遵守的各項規定。  
 
5. 為確保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符合相關法例和規例，以及

教育局和社署發出的通告和指引所訂明的質素標準，聯合辦事處

負責整體的監督、監管及支援工作。現時，約有 460 所幼稚園暨

幼兒中心，當中約 315 所幼稚園參加了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

劃，包括 246 所長全日制幼稚園 1。聯合辦事處人員就幼稚園暨

幼兒中心的整體服務進行定期視察，並就遵守有關規定及服務質

素方面給予意見。如發現任何失當之處，我們會要求有關幼稚園

暨幼兒中心即時修正。在 2016/17 學年，聯合辦事處進行了約

620 次的學校視察，包括常規視察、學校支援、監察遵守規定的

情況、突擊點算學生人數、審核各項申請及調查投訴等。為協助

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持續發展及提升服務質素，聯合辦事處人員亦

會就整體提升管理及組織的有效策略、推動教學人員的專業發

展、改善學校環境、加強與家長溝通等事宜，提供意見。他們亦

會因應需要，支援家長（例如處理查詢、調查投訴等）。此外，

所有參加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暨幼兒中心，均須繼

續受質素保證架構（包括學校自我評估及質素評核）規管，持續

進行自我評估，以促進學校發展和問責，而教育局亦會評估它們

是否符合既定標準，並會繼續把質素評核報告上載教育局網站，

供市民閱覽。  
 
6. 在財務管理方面，受政府資助的幼稚園暨幼兒中心須

接受一套監察機制約束，以確保政府資助及家長繳交的費用得以

妥善運用。具體而言，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只須向教育局提交一份

包括幼稚園及幼兒中心部分的經審計帳目。同樣地，在調整收費

方面，不論有否接受政府資助，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只須呈交一份

包括幼稚園及幼兒中心部分的申請。此外，幼兒中心部分的註冊

申請，以及幼兒工作員及幼兒中心主管的註冊申請亦由聯合辦事

處辦理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長 全 日 制 幼 稚 園 是 指 在 二 零 零 五 ／ 零 六 學 年 推 行 協 調 學 前 服 務 措 施 前 由 社 署

資 助 營 辦 的 資 助 幼 兒 中 心 ， 這 些 前 資 助 幼 兒 中 心 一 般 服 務 時 間 較 長 ， 而 一 般

的 學 生 人 數 約 為 1 1 0 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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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總括而言，聯合辦事處由教育局和社署人員組成，提

供一站式服務，協助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暢順運作，並精簡根據不

同條例監管其運作的工作。  
 
8.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 
 
教育局  
2017 年 12 月  


